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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（第三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编  制  说  明 
 

为落实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15 号）关于

动态制定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任务要求，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疾

控局组织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等单位，持续

开展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筛查和评估。基于近期筛查和评估工作成果，

研究起草了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（第三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重点关注环境和健康危害较大，环境中可

能长期存在的，并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不合理风险的化

学物质。重点考虑以下因素： 

一是环境行为，如持久性、生物累积性等； 

二是环境和健康危害，如水环境毒性、致癌性、致突变性、生

殖毒性、内分泌干扰性、特异性靶器官反复接触毒性等； 

三是环境暴露情况，如在我国生产使用数量、用途情况、与公

众接触频率、环境排放和环境检出情况、环境污染事件情况等； 

四是其他因素，如国际上实施管控情况、我国产业和进出口等

相关政策管控情况、社会关注度等。 

根据上述原则，通过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和评估，识别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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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高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，纳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，并持续动态

更新。 

二、工作过程 

（一）开展环境风险筛查和评估 

本期筛查和评估重点考虑持久性、生物累积性，以及水生慢性

毒性 1 类、致癌性 1 或 2 类、致突变 1 或 2 类、生殖毒性 1 或 2 类、

特异性靶器官毒性-反复接触 1 类和内分泌干扰性等高危害化学物

质，特别是国内有关产业和进出口政策、国际环境公约已经实施严

格管控的化学物质。 

按照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等有关标准，

全面梳理国内外化学物质环境信息权威数据库、公开文献等有关危

害数据，并补充必要的生态毒理和健康毒理实测，开展危害评估。

结合全国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、环境监测及文献调研信息，

并广泛听取相关行业协会和专家意见建议，分析化学物质在其全生

命周期不同场景的潜在环境暴露情况，评估暴露潜力。综合考虑化

学物质危害与环境暴露，识别出具有高环境风险的新污染物。 

（二）分析经济技术可行性 

调研国内外有关的环境风险管控技术、管理要求及经验做法，

初步研判对相关化学物质实施环境风险管控的可行性。 

基于以上工作，提出第三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建议稿。 

（三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

组织不同形式、不同领域的专家研讨会、行业研讨会，广泛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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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学术专家、行业部门的意见建议，经征求新污染物治理部际协调

小组有关部门意见，修改完善后形成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（第三

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本批名录包括 24 种类化学物质。这些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主

要涉及石化、塑料、橡胶、制药、纺织、染料、涂料、农药、皮革、

电镀等行业领域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目前，国家对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物质的主要管理

要求如下： 

一是依据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工作的意见》（环环评〔2025〕28 号）有关要求，环评文件应给出

所有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物质生产或使用的数量、品种、用

途，涉及化学反应的，分析主副反应中新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情况；

将涉及的新污染物纳入评价因子；核算各环节新污染物的产生和排

放情况。 

二是依据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》（HJ942-2018）

有关要求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物质及其在原辅料中的成分

占比，应按设计值或上一年生产实际值填写。 

三是依据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

令第 3 号）有关要求，重点单位建设涉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

物质的生产装置、储罐和管道，或者建设污水处理池、应急池等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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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土壤污染风险的设施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，设

计、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、防泄漏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，防止优

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。重点单位拆除涉

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化学物质的生产设施设备、构筑物和污染

治理设施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事先制定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

方案，并在拆除活动前十五个工作日报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、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。 

 

 


